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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交易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致：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

国”，在本法律意见书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北京市司

法局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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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启迪环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出具本法律意见，具体如下： 

一、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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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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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发环境曾经的董事会秘书黄新民目前担任启迪环境的总经理，因此根据《上

市规则》《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双方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构

成启迪环境的关联交易。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2-00688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启迪环境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 15,464,886,879.60 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转让价格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同

时，根据《审计报告》，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转让价格占启迪环境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因此，根据《上市规则》《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需提交

启迪环境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根据《上市规则》《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启迪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除《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控股权

划转、参股权收购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以及债务划转相关的债权人同意外，启迪环境就本

次股权转让交易需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如下： 

（1） 独立董事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2） 董事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3） 独立董事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4）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综上，启迪环境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履行完毕前述各项内部审议程序后，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关于关联交易审议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